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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自主评价认定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
	评定
工种名称
	相关职业
	相关专业

	化工总控工
	有机合成工、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石油产品精制工、煤制油生产工、煤制烯烃生产工、合成氨生产工、 尿素生产工、 烧碱生产工、 纯碱生产工等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化工工艺、 化学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 应用化工技术、精细化工、石油炼制、 林产化工、海洋化工、 石油化工技术等

	药物制剂工
	本职业
	中药学类专业、药学类专业

	水生产处理工
	相关职业：村镇供水员、锅炉操作工、水供应输排工、工业废水处理工、司泵工、 化学检验员
	应用化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化学、能源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科学与工程、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电厂热能动力技术、 工业分析技术、水环境监测与治理、给排水施工与运行、城市水务技术、 化工工艺、化工分析与检验、环境保护与监测、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电工
	本职业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制冷设备运用与推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煤矿电气设备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工业网络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纺织机电技术、铁道供电技术、农业电气化技术等专业。

	钳工
	相关职业： 模具工、 机床装配维修工、 飞机装配工、 工程机械维修工等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工程机械维修、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 船舶建造与维修、飞机制造与装配等

	焊工
	本职业
	相关专业:焊接加工、焊接技术应用、金属热加工（焊接)、焊接技术与自动化、焊接技术与工程

	化学检验员
	相关职业：检验类的，分析工、 化学分析工、 食品检验工等。
	相关专业：应用化学、化学、应用化工、工业分析等专业

	仪器仪表维修工
	本职业
	




附件二：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3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我市工程技术领域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含职业院校教学专业方向为工程技术领域的教师），可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含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下同）。
二、评价等级
工程技术领域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取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或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教师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可分别申报与现岗位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的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高技能人才评价。
三、评价方式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等要求，根据专业技术人才取得业绩条件和评价等级不同，采取直接认定、综合评审和考核评价三种方式进行。
（一）直接认定。对获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的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进步奖等，以及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由省级相关部门实施评审的优秀成果奖；获得省级以上人才奖励或培育支持项目；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以上职业技能、教师能力、创新创业等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以上各类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认定相应职业技能等级。
（二）综合评审。对符合破格认定条件以外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技师或高级技师，采取专家评审方式，对其本人获奖情况、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评定相应技能等级。
（三）考核评价。对符合破格认定条件以外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级工的，免于理论知识考试，采取现场实作、模拟操作、工艺设计等方式组织技能操作考核。考核通过的，评定相应技能等级。
四、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报。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填报《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申报表》（详见附件），做出个人承诺，报所在单位审核签章。
（二）单位审核。用人单位应认真审核个人申报材料，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并在“呈报单位推荐意见”栏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资料受理。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受理，其中职业资格评价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协调具备条件的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组织实施。
五、有关事项
（一）助理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相应职业（工种）技师申报条件的，可申报技师考评。工程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相应职业（工种）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可申报高级技师考评。晋级考评方式与现行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方式一致。
（二）参加职业资格评价的职业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技能人员准入类职业，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职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收录和后续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技能类职业（工种）。
（三）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需要的成果、人才奖项等均以证书、文件或工作实绩为准。
（四）有关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可登录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平台进行查询（查询网址http://zscx.osta.org.cn/）。
（五）企业开展自主评价的，可根据用人单位人才发展需求，自主设置申报评价内容和方式，但不得低于本通知要求的评价内容、方式和标准。
（六）职业资格评价收费标准以《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6〕128号）为准；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收费标准以具体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公布的标准为准。
（七）如遇政策调整，另行发文通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要加强舆论引导，搞好政策解读，引导广大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积极申报高技能人才评价，促进人才流动和发展，支持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考前实训和评价工作。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要加强统筹管理，加强指导监督，及时妥善处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及时报送材料。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分别在每年的2月、4月、6月、8月、10月集中受理，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接，及时报送申报材料，组织开展评价工作。
报名电话：81900631、81900632
政策咨询：88152307、8815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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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三：

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
人才评价申报表












单    位：                           

姓    名：                           

申报职业：                           

申报等级：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填表说明

一、此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要求字迹工整、清晰，内容真实、具体，如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二、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
三、“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年限”应填写目前从事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年限为截止目前连续累计工作年限，资料以档案或有关资料记载为准；“证件类型”、“发证机关”以证书为准；
四、“符合直接认定条件或成果”，由申报人员依照《通知》规定直接认定条件逐条梳理。如无则填“无”。
五、“主要工作业绩”栏，主要填写申报人员本人获奖情况、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
六、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存入单位人事档案，一份由评价机构留存。

申报人员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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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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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工作时间
	
	工龄
	
	

	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名称
	
	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年限
	

	申报（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职业
	
	申报（职业资格/技能等级）等级
	

	所在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证书编号

	
	
	
	
	

	工
作
经
历
	

	符合直接认定条件或成果
	





	主要工作成绩及业绩贡献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申报表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业技术证书和
身份证
复印件
		      （粘贴）

	符合直接认定条件复印件
	（粘贴）

	获奖情况、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相应资料复印件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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